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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洛政办〔2021〕22 号

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调整
和完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和运营有关

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

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，形成投资主体多

元化、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新机制，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

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政〔2014〕3 号）、《福

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推进养老服务发展

（2019-2022 年）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19〕49 号）及《福

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养老服务专项业务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（闽民养老〔2019〕87 号）精神，经区政府第 55 次常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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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研究同意，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区支持养老服务机构建设

和运营有关财政支持政策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在我区依法备案或取得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》，为老年

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助餐助洁、康复护理、精神关怀、紧急救援等

爱老助老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（包括社会福利中心、养老院、敬

老院、日间照料中心、农村幸福院、居家养老服务站）均可享受

以下财政扶持政策:

（一）民办养老机构一次性开办补助。用房属自建、且核定

床位 50 张及以上的，并投入使用的新增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和

列入养老服务 PPP 工程包的营利性养老机构，每张床位一次性补

助 10000 元；用房属租房（租用期限 5 年以上）、且核定床位 50

张及以上的，并投入使用的新增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和列入养

老服务 PPP 工程包的营利性养老机构，每张床位补助 5000 元，分

5 年拨付。民办养老机构 5 年内改变用途或部分改变用途的，收

回一次性开办补助。

（二）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补贴。办理入住养老服务机

构手续、签订养老服务协议、入住期满一个月的 60 周岁以上洛江

籍老年人，生活完全自理的每月补贴给个人 500 元，半护理的每

月补贴给个人 700 元，全护理的每月补贴给个人 900 元。属于特

困供养人员（失能老人除外）、低保对象、计生特殊家庭、重度残

疾人、重点优抚对象老年人生活完全自理的每月补贴给个人 700

元，半护理的每月补贴给个人 950 元，全护理的每月补贴给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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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0 元。各养老机构在收费时按上述标准给予相应扣除，每半年

结算一次，由养老服务机构直接与区民政局结算，直接拨付给接

收入住的养老服务机构。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补贴实行动态

管理，对退出养老服务机构或死亡的，终止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

机构补贴。

（三）护理型床位运营补贴。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，对服

务失能老年人的护理型床位，按年平均入住护理型床位数，给予

每床位每年不低于 2400 元床位运营补贴；民办营利性养老机构，

护理型床位达到 30％以上的，按年平均实际入住护理型床位数，

给予每床位每年不低于 2400 元床位运营补贴；民办营利性与非营

利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，对服务失能老年人的护理型床位，

按年平均实际入住护理型床位数，给予每床位每年不低于 1200 元

床位运营补贴。护理型床位运营补贴资金除上级补助外，其余资

金由区级负担。

（四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运营补贴。对已建成且

正常运营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，给予每年每个不低

于 20000 元的运营补贴；对已建成且正常运营的农村社区居家养

老服务中心（幸福院），给予每年每个不低于 5000 元的运营补贴。

二、养老机构运营补贴资金应用于改善入住老人的生活质量

和居住环境，主要包括养老机构的基础设施改造、设备更新和添

置、老人服务用品购置和其他为入住老人服务的项目。

三、各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各养老服务机构要严格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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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服务补贴制度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按程序报批，

按要求审核，定期公布补贴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各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区直相关单位要坚持养老服

务社会化方向，大力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，倡导

慈善组织等社会各界捐赠，营造敬老、爱老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

围，共同推动养老事业发展。

五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开始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本

通知由洛江区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区直有关单位：区发改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卫健局、审计

局，区慈善总会。

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月 31 日印发


